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字〔2023〕84号
申请人：曲某某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老虎屯公安派出所
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年*月*日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3年9月12日向本机关提出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申请人在2023年5月6日上午为了自身合法权益到*镇政府找领导询问自己投诉李某某殴打自己的事情归哪个部门管理和如何处理，但是镇政府信访办负责人张某某和政府秘书分别一个在安检门里边堵着，一个在外边拽着我，不允许我进入人民政府办事，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到人民政府办事，这是我的权利，而人民政府却设立一个门禁，我们人民根本进不去，只能在门禁的门口站着等待，这是我的权利。领导的秘书还当场报警，老虎屯派出所出警，民警贾某、黄某某到现场后对我进行大声呵斥，我作为一个公民找领导询问事情是我的基本权利，而他们不但不让我见还最后对我进行拖拽，当时我感觉上半身很痛，我对民警说我肋骨骨折了，他俩不理会离开现场，后来一个副所长来到现场，我告诉他我的肋骨骨折了很痛，他当场说他没有时间带我去医院检查，通过微信转给我**元钱让我去检查，后续费用再到所里找他们解决，5月7日早上经过第三人民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因民警的拖拽最终导致我左侧第十一根肋骨骨折，后期我联系老虎屯派出所副所长，他说我权力有限，你得找所长，我找所长了不接电话，至今没有人管，他们反倒是恶人先告状。根据《信访工作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采用前款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称信访人。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做好信访工作，认真处理来信、接待来访，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努力为人民群众服务。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畅通信访渠道，为信访人采用本条例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提供便利条件。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第十四条，信访人对下列组织、人员的职务行为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不服下列组织、人员的职务行为，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信访事项：(一)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三)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四)社会团体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中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派出的人员；(五)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及其成员。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第四十五条，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陈述、申辩而给予更重的处罚。被申请人所依据的治安处罚法第23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申请人做为一个合法公民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到人民政府信访，根本没有达到该条款的情形，人民政府大门始终向我们信访人敞开，我到政府咨询合法合理，所以请复议机关依法支持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一、我所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具有职权和法律依据。我所作出案涉行政处罚的职权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九十一条，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二、我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罚适当。我所认定的事实：2023年5月6日9时许，瓦房店市公安局老虎屯派出所接到报案称曲某某在镇政府堵着办公区域的门，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正常工作，需要派出所的帮助，民警接到报警后迅速临场，将曲某某劝离。该事实有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三、我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2023年5月9日我所受理案件，经多方调查取证，曲某某扰乱单位秩序一案属实，因曲某某拒不配合，我所于2023年7月6日对其处罚告知进行了公告，在7个工作日后，于2023年7月17日将行政处罚决定书留置送达于曲某某的丈夫诊所，其丈夫拒绝接收，随后我所以公告和邮寄送达的方式将材料送达给了曲某某。故我局对曲某某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定程序。综上所述，我所认为2023年5月6日曲某某扰乱单位秩序案一案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复议申请人曲某某的复议请求无事实依据，请依法维持我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

经审理查明：2023年5月6日9时许，被申请人接到报案称申请人曲某某在镇政府堵着办公区域的门，严重影响了老虎屯镇政府的正常工作，老虎屯派出所迅速临场将申请人曲某某劝离。
被申请人于2023年5月9日受案，通过调查核实、询问证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年*月*日对曲某某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曲某某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证人证言、现场监控等。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5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本案中，被申请人具有做出案涉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本案中，被申请人接到报警后，依职权开展调查，并依据调查结果认定曲某某扰乱了镇政府单位秩序，致使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3年5月9日受理案件，2023年6月7日经批准延长三十日，于*年*月*日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申请人办案期限超出了上述法定期限，程序违法，但未对申请人的实体权利产生实质性影响，故被申请人超过办理治安案件期限的行为，应视为被申请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的瑕疵，被申请人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应当加以注意，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确认被申请人于*年*月*日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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